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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3672号
周卫标、黄国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铁建筑设备

有限公司诉你与第三人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367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5733号

倪王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九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倪王林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
民初5733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887号

曾庆勇：本院受理原告王锦春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
初78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简述如下：一、王丝
言、曾沛泽由王锦春抚养；二、曾庆勇自2020年10月
起每月15日给付王丝言、曾沛泽抚养费各5000元，至
王丝言、曾沛泽18周岁时止；三、驳回王锦春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291号

冯小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陨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兰溪市绿康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冯小红、吴卸连、
方俊英、冯建芳、吴三林、张彩珠、余汝慧、冯红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106民初62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798号

杭州云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刚与
被告杭州云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
初5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001号

张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泰秦舞合设计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燕、张丽华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于2021年10月
9日判决，因被告王燕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20）浙
0106民初900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原告杭州泰秦
舞合设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825号

杭州意帛行服装有限公司、尹洪钟、罗树芳：原告
潘贤凉诉被告杭州意帛行服装有限公司、尹洪钟、罗树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3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915号

王磊：本院对原告张鹏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39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鹏程借款本金5000元；
二、被告王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张鹏程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被告王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51号

夏海磊:本院对原告杭州盛巢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
夏海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
初455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674号

张雪丹:本院受理原告范哲妍诉被告张雪丹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18日上
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3879号

杨佳丽（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民当村）：本院受理原
告中启嘉一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杨佳丽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12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杨佳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中启嘉一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代偿款73838.29元
并支付违约金4408元（计算至2021年6月21日，之后
的利息以73838.2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继续计
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启嘉一融
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杨
佳丽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56元，减半收取878元，由被告杨佳丽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5419号

张志青(杭州市西湖区胜利新村篁外山庄)：本院受
理原告吴福正诉被告张志青、韩国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张志青向原告返还
借款本金人民币110000元整，利息为人民币6702.8元
整(暂计算至2021年7月26日：从2020年4月26日起按
年利率12%为计算标准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2020
年5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标准计算至2020年8
月19日；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至
2021年7月26日，上述利息共计22702.8元，应扣减已
经支付的16000元利息；之后以110000元借款本金为
基数，以年利率15.4%为计算标准支付到款项全部付清
日止)；二、判令被告韩国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三、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0
日10时00分在本院2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757号

蒋杨杨（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南沙村春风
8组20号）：本院受理原告孙金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
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
被告返还原告借款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0
月16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暂计算至2021年10月15日止为5000元）；二、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1日13
时45分在本院义蓬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634号

詹楼柱：本院受理原告王银全与被告詹楼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被
告归还借款8000元。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
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3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3260号

徐忠夫：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萧山义蓬东华钢管租赁
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初3260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徐忠夫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萧山义蓬东华钢管租赁站
租赁费510000元；二、被告徐忠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萧山义蓬东华钢管租赁站逾期付款
违约金115496元（暂计算至2021年5月10日；此后，以
510000元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自2021
年5月11日起另行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027元（已减半），由被告徐忠夫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288号

楼志晨（户籍地杭州市拱墅区裕兴院12幢2单元
404室）：本院受理原告陈博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
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初
528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楼志晨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博见借款5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5元（已减半），由被告楼志晨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8601民初1397号

毛新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8601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1）浙0122民初1255号

王光明：本院受理原告童玉红诉被告王光明、马凌
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2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
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
诉费用缴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367号

汪世忠（男，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

浙江省建德市莲花镇林茶村汪家69号）：本院受理原告
朱忠良诉被告汪世忠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2民初
33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汪世忠支付原告
朱忠良加工款57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汪世忠负担。原告朱忠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汪世
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085号

徐卫平：原告柯旭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
308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徐卫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返还原告柯旭斌借款本金273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9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41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801元，由被告徐卫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033号

陈亭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诚晖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亭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5033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7日下午
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727号

陈微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且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5
民初4727号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
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动履行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4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461号

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司春花诉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托理财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846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司春花借款本金51万元及利息
4143.75元；二、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司春花支付违约金（以514143.75
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2日起按日0.05%的标准计算
至2020年8月19日；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起诉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三、被告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对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
司春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2
元，减半收取4471元，由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
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
650元，由原告司春花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623号

赵厚家：本院受理原告李爽与被告赵厚家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赵厚家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小额转简易裁定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9时00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91号

刘平华（公民身份号码：4302231965****1510）：
本院受理原告刘双全与被告刘平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6民初63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平
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双
全货款31995.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600元，减半收取300元，由被告刘平华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刘平华负担（该款原告已缴纳，由被告
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408号

贾首贵（公民身份号码：5222261991****
641X）：本院受理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鲁家应、贾首贵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初240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928号

吴戍芳：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志法与被告吴戍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79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吴戍芳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蒋志
法借款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07年9月3日起至款
项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797号

邓勇：本院受理原告赵兵与被告邓勇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979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判决内容：被告邓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赵兵劳务报酬19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75元，减
半收取计137.5元，由被告邓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204号

上海恒笪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汪峰、彭春玲诉被告上海恒笪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平安好房（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慈溪市天桂置
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820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A20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868号

马兴军: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峰诉被告马兴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案由
变更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45000元；2.由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
案定于2022年3月17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109号

姜文广:本院受理原告胡群波诉被告姜文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124500元，并支付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从
2020年7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银行业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
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
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57号

夏延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市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
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135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
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9日上午9时在
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865号
田元：本院受理原告许科学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当事人须知、当
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的诉
讼请求：1.要求你赔偿原告出租车停运损失费、车辆修
理费、车辆施救费等合计1014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你承担。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3月1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610号

周丽平：本院受理黄豪杰与被告周丽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欠货款
120000元，并支付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
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3月9日9时3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162号之一

李金灵：原告刘明与被告李金灵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
初716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李金灵支付原告刘明劳务费
156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190元，减半收取95元，由被
告李金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748号

梁怀银（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68****3716）：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区支公
司与被告梁怀银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774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怀银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区支公司保险理赔款
84621.07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以保险理赔款84621.07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1916元，减半收取958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819号

段相平、刘晓春：本院受理原告陈承响与被告段相
平、刘晓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
68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517号

苍南县乐居房地产经纪服务站(普通合伙)(住所地
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对务路195号二楼,执行合伙事务
的合伙人:吴仁德）：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怡生乐居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苍南县乐居房地产经纪服务站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5517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609号

徐剑飞、邵雄飞：本院受理原告陈圣贤与被告徐剑
飞、邵雄飞建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7609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6213号

温州市垣发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凌
祥塑业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限期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电镀费46803元人民币
及逾期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
布贷款保价利率(LPR)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履行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1日9时30分在永
嘉县人民法院桥头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嘉县人民法院


